
裝

訂

線

第 一 頁　共一頁

檔　　號：
保存年限：

義守大學　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學活公字第F1141208001號

附件：114學年度第2學期就學貸款說明書

主旨：公告114學年度第2學期就學貸款申請相關事宜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115年1月15日(四)起，務必至本校應用系統登錄資料，但無需列印申請單。

二、115年1月15日(四)起，至『台灣銀行入口網』（網址https://sloan.bot.com.tw/）

進    行申請作業，並列印「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書」(對保用)。

三、銀行對保：115年1月15日(四)至2月27日(五)攜帶證件及「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
    書」至全省台灣銀行任一分行辦理對保手續。

四、資料繳回：115年2月6日(五)前將「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書」繳（寄）至生活輔
    導組。
五、於115年2月6日(五)前完成寄件者，請於115年2月12日(四)早上10:00起至本校應用系   

    統查詢註冊是否已完成。
六、貸款項目：
（一）註冊繳費單上可貸金額

１、註冊繳費單上所列項目全額可申貸，除語言實習費不可申貸，該項費用採現金繳

　　納。

２、語言實習費繳費流程：將「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書」繳至學校承辦單位，三~五

    工作天至「應用資訊系統-註冊繳費」，下載未繳之繳費單，並於115年3月6日(五) 

    前完成繳費。(未繳費者將視同未完成註冊，將影響自身相關註冊權益)

(二)可選擇多貸款項：

１、書籍費3,000元整（書籍於開學後依需求自費購買，俟貸款核發)

２、住宿費申辦貸款金額，說明如下：

(1)住宿生：請憑住宿繳費單上金額，向台灣銀行證明本校住宿費可申貸金額。

(2)外宿生(確實有校外租屋事實)，無繳費單者：申貸金額為18,500元整為準，憑此說明
書證明本校申貸金額。如未於校外租屋則不予申貸校外住宿費。

如再有疑義，請洽就學貸款承辦人。 

TEL：6577711轉2218 邱小姐

    ３、低收入戶學生：可申貸生活費40,000元整。（需檢附115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文件）

    ４、中低收入學生：可申貸生活費20,000元整。（需檢附115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）
七、因加貸款項退費時間冗長，經濟困難學生得申請加貸款項(書籍費、住宿費或生活費)由學

    校先行墊支，並於115年2月6日(五)前提出需求，先行墊支相關作業流程如下：
    １、繳交資料：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書、先行墊支切結書及就學貸款差額退費郵局轉帳表。

    ２、先行墊支時程：開學日後一個月內由學校先行墊支加貸款項予學生。

八、辦理學雜費減免者：請憑減除減免金額後之繳費單，至台灣銀行辦理貸款。

九、為響應環保，請自行列印附件：就學貸款說明書。　

十、有關就學貸款詳細規定(含加貸款項表件)或學雜費減免，請至本校生活輔導組網站查詢，




